
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、 市商务委、 市工商局等22个市级相关部门对
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（2015年版）》 进行了修订。 本次修订， 突出精细化管理，
相较于 《目录》 （2015年版） 共作了73处修改。 9月26日， 北京市政府公布 《北京市新增产
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（2018年版）》。

□本报记者 盛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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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成效】
不予新设立或办理

变更登记累计2.03万件
《目录》 实施以来， 截至目

前， 全市不予新设立或办理变更
登记业务累计 2.03万件 。 2017
年 ， 《目录 》 从严调控的采矿
业、 制造业、 批发和零售业、 农
林牧渔业等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较
《目录》 实施前的2013年减少近
一半。 全市新设市场主体中， 科
技、 文化、 信息等高端服务业占
总量的近一半。

据了解， 《目录》 实施后，
新设市场主体逐步从在城六区聚
集转向城市发展新区聚集。 各区
产业投资与功能定位更趋匹配。
总体看 ， 第三产业投资趋向海
淀、 朝阳、 东城、 西城区， 第二
产业投资趋向昌平、 大兴、 顺义
区。 空间布局逐步优化， 去年，
“三城一区” 所在区的科技服务、
信息服务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总量
的47%。 通州区信息服务、 租赁
和商务服务、 金融、 文化体育和
娱乐业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同比分
别增长76%、 48%、 33%、 21%。

此外， 《目录》 实施后， 产
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。 今年上半
年，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
长7.2%， 快于全市GDP增速。 其
中， 金融、 信息服务、 科技服务
业等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% 、
18.3%、 7.8%， 对全市经济增长
贡献率约60%， 带动作用明显。

【修订】
强化分区域差别化

禁限管理
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

了新的城市发展格局， 北京城市
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。
对照新版总体规划提出的空间结
构， 将原 “1+3” 的分区域差别
化禁限管理 （“1” 指适用于全市
范围； “3” 指在执行全市层面
措施基础上 ， 分别适用于城六
区、 城市发展新区、 生态涵养发
展区） 调整为目前 “1+4” 的分
区域差别化禁限管理（“1”指适用
于全市范围 ；“4” 指在执行全市
层面措施基础上， 分别适用于中
心城区，北京城市副中心，中心城

区、 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外的平原
地区，生态涵养区）。其中，首次将
北京城市副中心单列， 对农林牧
渔业、制造业、批发业等行业提出
了禁限管理措施。

对高端制造业配套
类产业细分支持

本市积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
构， 陆续出台了高精尖产业发展
系列政策文件。 本次修订， 与之
紧密衔接， 注重从产业链条、 综
合竞争力角度进行把握， 区分传
统产业、 新兴产业的链条环节，
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产
业和环节予以细分支持 ， 避免
“一刀切”。

例如， 在制造业中， 除东城
区、 西城区外， 全市范围内对研
发、 中试、 设计、 技术服务等非
生产制造环节细分支持； 对新能
源车整车制造、 新能源专用关键
零部件、 工业机器人制造等鼓励
发 展 的 重 点 产 业 不 予 禁 限 ；
在化学纤维制造等7个大类的禁
限管理措施中， 对涉及国家和本
市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品， 为航
空航天、 军工和国家重大专项等
配套项目予以除外， 不予禁限；
对符合条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
或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， 在申办
建筑业相关资质时予以支持， 不
予禁限。

对生产、 生活性服
务业细化修订

据了解， 本次修订充分考虑
民生保障和城市运行， 对符合区

域布局要求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
产业， 保留适当发展空间； 对与
百姓生活密切相关、 社会关注度
高的生产、 生活性服务业予以细
化修订。

比如， 在农副食品加工、 食
品制造业中， 对保障城市运行的
食品制造不予禁限。 另如， 在废
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中， 对餐厨垃
圾处理设施、 再生资源回收分拣
中心、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等
保障城市运行项目不予禁限。 再
如， 三环路内禁止新建和扩建物
流仓储设施， 并将符合规划的城
市物流配送节点、 服务居民生活
的末端配送网点等除外。 考虑到
便民服务， 对东城区、 西城区汽
车清洗服务， 及中心城区五金家
具室内装饰材料零售不再禁限。

着力优化营商环境

本次修订， 按照 “放管服”
改革精神和要求， 简化相关资质
申办和工商登记流程， 让企业和
群众 “少跑腿”， 不断优化营商
环境。 比如，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
申办建筑业资质 ， 在 《目录 》
（2015年版 ） 中， 需要注册所在
地的区政府开具生产环节不在中
心城区， 及建筑业非公司主营业
务的证明。 本次修订后， 取消了
区政府开具相关证明的环节， 不
再让企业为开证明东奔西跑。

强化生态环保和安
全管理

为保障首都空气质量， 对燃
气热电联产项目、 不符合环保要

求的机动车维修实行了禁限管
理， 中心城区增加了对普通货物
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禁限管
理， 引导新增功能和产业发展更
加绿色低碳、 生态环保。

《目录》 修订与 “疏解整治
促提升” 专项行动紧密结合， 巩
固工作成果， 根据人防工程消防
安全管理有关规定， 《目录》 禁
止在人防工程内从事住宿业， 设
立幼儿园、 游乐厅、 网吧、 残疾
人活动场所。 进一步加强危险化
学品管理， 对中心城区危险化学
品经营企业实行禁限管理。

【链接】
《北京市新增产业

禁止和限制目录 （2014
年版）》

2014年7月 ， 北京市政府印
发实施了 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
止和限制目录 （ 2014年版 ） 》 。
《目录》 （2014版） 按照 《国民
经济行业分类》 （2011年版） 编
制， 从全市、 四类功能区 （首都
功能核心区、 城市功能拓展区、
城市发展新区 、 生态涵养发展
区 ） 两 个 层 面 对 非 首 都 功 能
增 量 进行严格的禁止和限制准
入 ， 对部分行业做出了区域限
制、 规模限制和产业环节、 工艺
及产品限制。

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禁
止和限制目录 （2015年
版）》

2015年， 市发展改革委、 市
经济信息化委、 市工商局等部门

在充分总结 《目录 》 （2014年
版） 实施经验、 吸纳各方面意见
的 基 础 上 ， 联 合 对 《 目 录 》
（2014年版） 进行修订 。 修订后
的 《目录》 于2015年8月正式向
社会发布。

《目录》 （2015年版） 加大
对新增产业精细化调控， 对一般
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中比较优
势不突出的生产加工环节加大禁
限力度， 对区域性批发市场、 物
流基地、 部分公共服务功能、 部
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实行禁
限。 聚焦城六区， 首次将城六区
作为一个区域实施统一禁限。 重
点对城六区制造业 、 教育 、 卫
生、 社会团体等领域加大了禁限
力度 。 突出生态环保 ， 对高耗
能、 高耗水、 影响城市环境等行
业加大禁限。 从增量入手， 积极
引导新增功能和产业的发展更加
绿色、 节能、 低碳， 更加有助于
改善生态环境。 充分保障民生、
城市运行和服务国家战略， 做除
外说明 。 在相关禁限管理措施
中， 将符合规定的农产品批发市
场、 保障城市运行等项目除外。
明确了涉及国防军工、 航天航空
等相关行业除外项目。 禁限比例
进一步提高。 按小类统计， 全市
层面、 城六区禁限涉及的行业占
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重分别是
55%、 79%。

《北京市新增产业
禁止和限制目录 （2018
年版）》

去年， 国家发布实施2017年
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， 《目
录》 （2018年版） 是按照2017年
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修订
的 ， 按照小类项统计 ， 全市层
面、 中心城区、 北京城市副中心
禁 限 比 例 分 别 是 51% 、 73% 、
64%。 总体看， 《目录》 （2018
年版） 涉及的禁限行业和比例与
《目录》 （2015年版） 保持一致。
由于2017年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
类相较2011年版进行了细化、 增
补和调整， 所以， 《目录》 禁限
比例相应有所变化 。 如果按照
2011年版行业分类口径折合比
较， 《目录》 （2018年版） 全市
层面、 中心城区禁限比例与 《目
录》 （2015年版） 保持一致。

首次单列城市副中心禁管措施 较2015年版共修改73处

2013年和2017年市场主体净增长对比情况2017年新设市场主体较2013年变化情况


